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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一次办妥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第十一号       2020 年 3 月 14 日 

 

 

 

关于公布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审批）中介服务行为，按照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

策落实的通知》（豫政办〔2019〕1 号）和省发改委《关于印

发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收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发改收

费〔2019〕389 号）要求，市一次办妥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

织对全市涉及收费的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清理规范。 

各相关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清理”的原

则，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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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清理后保留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予以公布。 

 

 

 

附件：《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2020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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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序

号 

审批部

门 

中介服务事

项名称 

涉及的审

批事项名

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处理

决定 

1 
市财政

局 
审计报告 

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认

定 

《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

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8]13号 

予以

保留 

2 

市住房

委员会

办公室 

超标准面积

市场评估 

单位公房出

售审批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1994〕43号）、《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

发〔1998〕23 号）、《平顶山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解决平

顶山市公有住房出售有关遗留

问题的通知》（平政办

〔2019〕10号） 

予以

保留 

3 

市住房

委员会

办公室 

经济适用房

上市交易市

场价评估 

经济适用房

上市交易审

批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经济适用住房交易管理的通

知》（平政〔2013〕24号） 

予以

保留 

4 

市交通

运输局

运输科 

相关培训证

明及复印件 

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驾驶

员资格证核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

理规定》 

予以

保留 

5 

市交通

运输局

运输科 

相关培训证

明及复印件 

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装卸

管理员、押

运员资格证

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

理规定》 

予以

保留 

6 
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评价报

告及其整改

结果的报告 

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

可首次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实施办法》 

予以

保留 

7 
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评价报

告及其整改

结果的报告  

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

可延续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实施办法》 

予以

保留 

8 
市应急

管理局 

专项安全验

收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

可变更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实施办法》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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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条件评价

报告 

危险化学品

生产、储存

建设项目安

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 

予以

保留 

10 
市应急

管理局 

带有储存设

施经营危险

化学品的，

申请人还应

当提交：安

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首

次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

办法》 

予以

保留 

11 
市应急

管理局 

变更后的危

险化学品储

存设施及其

监控措施的

专项安全评

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变

更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

办法》 

予以

保留 

12 
市应急

管理局 

带有储存设

施经营危险

化学品的，

申请人还应

当提交：安

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延

续申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

办法》 

予以

保留 

13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评价报告 

其他危险化

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加油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 

予以

保留 

14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专篇 

其他危险化

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 

予以

保留 

15 
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评价报

告 

烟花爆竹经

营（批发）

许可首次申

请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

法》 

予以

保留 

16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预评价报

告  

储存烟花爆

竹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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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专篇  

储存烟花爆

竹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予以

保留 

18 
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验收评

价报告 

非煤矿山企

业安全生产

许可首次申

请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 

予以

保留 

19 
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现状评

价报告 

非煤矿山企

业安全生产

许可延续申

请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非

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 

予以

保留 

20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预评价报

告及相关文

件资料 

其他非煤矿

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予以

保留 

21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其他非煤矿

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予以

保留 

22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预评价报

告及相关文

件资料 

其他金属冶

炼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予以

保留 

23 
市应急

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其他金属冶

炼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予以

保留 

24 
市卫生

健康委 

公共场所卫

生检测或评

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

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二

十三条 

予以

保留 

25 
市卫生

健康委 

公共场所卫

生检测或评

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延

续）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

三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二

十三条 

予以

保留 

26 
市卫生

健康委 

水质检测报

告 

饮用水供水

单位卫生许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予以

保留 

27 
市卫生

健康委 

水质检测报

告 

饮用水供水

单位卫生许

可（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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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市卫生

健康委 

医疗机构放

射性职业病

危害建设项

目预评价报

告 

医疗机构放

射性职业病

危害建设项

目预评价报

告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十七条；《放射诊疗管

理规定》第十二条 

予以

保留 

29 
市卫生

健康委 

医疗机构建

设项目放射

性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

评价报告 

医疗机构放

射性职业病

危害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十八条；《放射诊疗管

理规定》第十三条 

予以

保留 

30 
市卫生

健康委 

医疗机构建

设项目放射

性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

评价报告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十八条；《放射诊疗管

理规定》第十三条 

予以

保留 

31 

住房和

城乡建

设行政

主管部

门 

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核准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279 号发布，国

务院令第 687 号修改）第十一

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号发

布，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改）

第三十三条 

予以

保留 

32 
市公安

局 

有关身体条

件的证明 

机动车驾驶

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九条和《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九

条 

予以

保留 

33 
市水利

局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1991 年 6 月 29 日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通过，2010 年 12 月 25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修订。)第二十五条：“在山

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

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

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

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

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措施。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

件的机构编制。  水土保持方

案应当包括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的范围、目标、措施和投资等内

容。  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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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

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补充或者

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

关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

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

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批

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编制和审批办法，由国务

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34 
市水利

局 

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报

告书或建设

项目水资源

论证报告表 

取水许可 

1.《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2006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令第

460 号公布，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第十一条：“申

请取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

书； (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

说明； (三)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

有关备案材料； (四)国务院水行政

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建设项目

需要取水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论证报告书

应当包括取水水源、用水合理性以及

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等内容。”2.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2006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令第

460 号，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

院令第 676 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

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

正。）第十一条：“申请取水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

明； （三）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

有关备案材料； （四）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建设项

目需要取水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论证报告

书应当包括取水水源、用水合理性以

及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等内容。”3.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08 年 4

月 9 日水利部令第 34 号，2017 年 12

月 22 日水利部令第 49 号修正。）第

十条：“《取水条例》第十一条第一

款第四项所称的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规定的其他材料包括：  （一）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

件； （二）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

诺书或者其他文件； （三）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四）不需

要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的，应当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表； （五）利用已批准的入河排污

口退水的，应当出具具有管辖权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的同意文件。”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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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市水利

局 

建设项目防

洪评价报告 

洪水影响评

价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997 年 8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通过，根据 2016 年 7月 2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

定》第三次修正。)第二十七条：

“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

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

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应当符

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要求和

其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

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其工

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前述防洪要求审查同意的，建设

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第三十三条：

“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

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

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

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未经有关水行 政主管部门

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在蓄滞洪区内建设的油田、铁

路、公路、矿山、电厂、电信设 施

和管道，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当包

括建设单位自行安排的防洪避洪方

案。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时，

其 防洪工程设施应当经水行政主管

部门验收。在蓄滞洪区内建造房屋应

当采用平顶式结构。” 2.《河道管

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水利部、国家计委发布水政

〔1992〕7 号第五条：“建设单位编

制立项文件时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

限，向河道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申请

时应提供以下文件：  （1）申请

书； （2）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 

（3）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

的初步方案； （4）占用河道管理范

围内土地情况及该建设项目防御洪涝

的设防标准与措施； （5）说明建设

项目对河势变化、堤防安全，河道行

洪、河水水质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补

救措施。对于重要的建设项目，建设

单位还应编制更详尽的防洪评价报

告。” 

予以

保留 

36 
市人社

局 

验资机构出

具的验资报

告或者财务

审计报告。 

劳务派遣经

营、变更、

延续、注销

许可。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

（人社部令第 19 号，2013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八条 申请经营

劳务派遣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向

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三）

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

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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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市生态

环境局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

书（表）编

制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1、《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

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

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

六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

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

环境影响登记表（以下统称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第十九

条“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技术单

位对其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建

设单位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能力的，可以自行对其建设项

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编制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影响

评价标准、技术规范等规定。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制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的能

力建设指南和监管办法。接受

委托为建设单位编制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技术单位，不得与负责

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审批

部门存在任何利益关系。” 

予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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